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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北京市“十二五”时期城乡规划标准化发展规划》与北京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关于印发 2015 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京质监发

[2015]22 号）的要求，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组成规范编制组，在

充分调研基础上，结合科研和应用技术成果，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经过反复讨论

和广泛征求意见，制定本规范。 

本规范的主要技术内容有：1 总则；2 术语和符号；3 基本规定；4 地下

病害探测；5 地下病害识别和验证；6 地下病害风险评价；7 探测成果及数据

信息化。 

本规范由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归口管理，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解释工作，标准日常管理机构为北京市城乡规划标

准化办公室。 

在执行本规范过程中，请各单位结合工程实践，认真总结经验，并将意见和

建议送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技术质量科研处（北京市海淀区复兴门外

羊坊店路 15号，邮编：100038，联系电话：63955268，邮箱：bgi2015@163.com）

以便日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规范参编单位：北京市交通委路政局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 

                中航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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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建业通工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北勘国检（北京）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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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城市道路、公路及管线地下病害探测工作，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北京地区城市道路及公路地下病害探测、管线周边土体病害

探测及地下病害的风险评价。 

1.0.3 城市道路与管线地下病害探测，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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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地下病害 underground disease 

城市道路下方及管线周边产生的路面脱空、空洞、土体疏松、土体富水等威

胁城市道路、管线安全运营的不良地质体。 

2.1.2 地下病害探测 underground disease detection 

采用地球物理或其它方法探测地下病害类型、位置和规模等信息。 

2.1.3 空洞 cavity 

道路、公路路基或管线周边土层中发育的影响道路或管线结构安全的洞穴。 

2.1.4 路面脱空 pavement void 

道路面层与路基结构层不连续的现象，常见于混凝土路面、半刚性基层沥青

路面以及白改黑路面下方。 

2.1.5 土体疏松 soil porosity 

由于道路施工、外部荷载作用、地下工程施工扰动、土体工程特性弱化等原

因使路基或管线周边局部范围土体密实度明显低于周边土体，形成了局部相对松

散结构异常，引起道路或管线的差异变形或塌陷等病害。 

2.1.6 土体富水 rich water soil 

指路基或管线周边局部土体松散且含水率明显高于周边土体，造成地基工程

性质下降的地下病害。 

2.1.7 有效性试验 effective experiment 

为确定有效的工作方法和参数，在地下病害探测之前，对探测方法、不同探

测方法的观测系统、探测参数的选择等进行的试验。 

2.1.8 干扰源 Interference source 

城市道路及管线周边地下病害探测中，影响探测数据质量、数据信噪比和探

测深度的各种干扰因素。 

2.1.9 相对介电常数 relative dielectric constant 

介质在外加电场时会产生极化电荷而削弱电场，真空中的电场与介质中电场

的比值即为相对介电常数，又称电容率。 

2.1.10 频散曲线 dispersion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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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瑞利面波在不均匀介质传播过程的频散特征，将不同的频率和对应的相

速度绘制而成的曲线为面波频散曲线。 

2.1.11 地下病害风险评价 risk evaluation of underground disease 

根据城市道路或管线地下病害的埋深、规模及周边环境影响等孕险环境与致

险因子，评价道路路面塌陷或地下管线破损的风险，估测其安全风险等级，并提

出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 

2.1.12 风险发生可能性 risk possibility 

地下病害对城市道路或地下管线致灾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等级。 

2.1.13 风险后果 risk consequence 

地下病害导致道路塌陷或地下管线破损产生的风险所引发的人员伤亡、财产

损失、社会影响及严重程度。 

2.1.14 风险值 value of risk 

采用指标体系法对地下病害风险发生可能性及风险后果计算所得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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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符号 

 

2.2.1 探地雷达法使用的符号应符合下列规定： 

Pr—功率反射系数； 

r ——地下介质相对介电常数； 

maxd —最大要求探测深度（m）； 

h—目标体埋深； 

K—加权系数； 

T—时窗； 

v—地层介质中的综合电磁波速度（m/ns）； 

x—横向分辨率； 

—电磁波波长； 

C ——电磁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可取 nsmC /3.0 ； 

f ——天线主频（MHz）。 

2.2.2 高密度电法使用的符号应符合下列规定：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视电阻率（Ω²m）； 

K—装置系数。 

2.2.3 多道瞬态面波法使用的符号应符合下列规定： 

f0——检波器的自然频率； 

f——面波的频率； 

H——探测深度； 

VR——面波相速度； 

β——波长深度转换系数； 

R ——面波波长。 

2.2.4 地下病害风险评价使用的符号应符合下列规定： 

R－风险值； 

P－风险发生可能性； 

C－风险后果； 

Pi——风险发生可能性一级指标分值； 

Ci——风险后果评价指标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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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风险发生可能性一级指标权重（风险后果评价指标权重）； 

Fij——风险发生可能性二级指标分值； 

Wij——风险发生可能性二级指标权重； 

m——风险发生可能性一级指标数量（风险后果评价指标数量）； 

n——风险发生可能性二级指标数量； 

S——地下病害规模（㎡）； 

l——地下病害与管线的距离（m）； 

D——管线内径（mm）； 

K1——风险发生可能性评价附加系数； 

K2——风险后果性评价附加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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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城市道路与管线地下病害探测应选择合适的地球物理方法，查明一定深度

范围内的地下病害，评价其对道路或管线安全运营的影响。 

3.0.2 地下病害按工程性质、成因类型可划分为路面脱空、空洞、土体疏松、土

体富水四种类型。 

1 土体疏松可根据疏松程度分为严重疏松、中等疏松、轻微疏松三个等级； 

2 土体富水可根据富水程度分为严重富水和一般富水两个等级。 

3.0.3 城市道路与管线地下病害探测时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按相关规定对城市道路和管线敷设区域开展周期性地下病害探测； 

2 当道路下方或管线临近区域存在工程施工时，应在施工前后分别开展地下

病害探测； 

3 当存在重大城市活动时，应在活动前对活动涉及区域内的道路及地下管线

开展地下病害探测。 

3.0.4 地下病害探测宜按资料搜集、现场踏勘、方案策划、数据采集、数据处理、

地下病害识别和验证、地下病害风险评价、成果报告编写的流程开展工作。 

3.0.5 地下病害探测方法宜根据探测深度和精度、探测环境和地球物理场特征等

因素确定。 

3.0.6 应对探测的中度及以上地下病害进行验证。 

3.0.7 应对地下病害进行风险评价，确定风险等级，提出处置对策。 

3.0.8 在探测过程中，当发现危险性较大的地下病害时，应及时通报项目管理单

位及附近管线的权属单位。 

3.0.9 测量工作宜采用北京地方坐标系和高程系，当测试条件较简单或无特殊要

求时可采用独立坐标系。 

3.0.10 地下病害探测应积极采用和推广经实践检验有效的新技术、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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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下病害探测 

4.1 一般规定 

4.1.1 地下病害探测应满足下列基本条件： 

1 地下病害与周边土体存在一定物性差异； 

2 地下病害几何尺寸与其埋藏深度或探测距离之比不应小于 1/5； 

3 探测区域应具备采用探测方法的实施条件。 

4.1.2 地下病害探测采用的仪器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仪器设备及附件应具备稳定性、一致性，满足不同探测深度和分辨率的要

求； 

2 应定期进行检查、校准和保养。 

4.1.3 应根据场地工作环境、探测条件和地球物理特征开展探测方法有效性试

验，确定合理的探测方法和技术参数，探测方法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探测深度不大于 5m，探测环境简单时，宜优先采用探地雷达法； 

2 当探测深度大于 5m 时，宜采用探地雷达方法探测 5m 以内的浅部地下病

害，采用其它方法探测 5m 以下的地下病害； 

3 当探测区域存在地下工程施工、地下管线密集、干扰源多样或分布有历史

塌陷等复杂条件时，宜采用多种方法相结合进行探测。 

4.1.4 地下病害探测可采用普查和详查相结合的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普查应对测区进行全面探测，初步判定地下异常； 

2 详查应对普查中划分的地下异常进行校核或验证。 

4.1.5 测线和测网的布置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宜考虑任务要求、探测方法及试验结果、探测目标体的规模与埋深、测区

的地形、现场环境等因素进行测线和测网的布置； 

2 普查阶段宜沿道路方向布设测线，宜避开地形及其他干扰的影响，测线长

度应保证探测目标的完整并具有足够的背景场； 

3 详查阶段根据普查时确定的地下异常分布布设测线，宜垂直或大角度相交

于地下异常； 

4 当在测区边界附近发现重要异常时，应延长测线以追踪异常的分布； 

5 对于历史塌陷区、大型交叉路口、建构筑物周边、新近地下工程施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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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点区域，测线宜适当加密，如具备测试条件宜呈网状布设； 

6 测线宜穿过钻孔或与其他方法测线重合。 

4.1.6 地下病害探测的测量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对测线的起止点、转折点、地形突变点及其它重要点位进行定位测量，

并将测点展布到相应比例尺的地形图或其他平面图上； 

2 探测工作中使用的地形图比例尺、图幅分幅和编号应与北京市基本比例尺

地形图相一致，宜使用比例尺不小于 1:500 的地形图； 

3 测网控制基点应联测测量控制点，测量精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程测

量规范》（GB 50026）的要求； 

4 探测点位在相应比例尺平面图上的点位中误差和高程中误差，应符合现行

行业标准《城市测量规范》CJJ8 的有关规定； 

5 探测工作使用的比例尺不应小于同阶段、同工程的岩土工程、水文地质工

程所用的比例尺； 

6 当测线较长时，应选取中间点测量； 

7 平行测线可采用相邻测线的定位点进行测线定位。 

4.1.7 探测工作应遵循从简单到复杂、从已知到未知的工作原则。 

4.1.8 地下病害探测中应及时填写现场记录，所有记录不应擦去或撕页，记录内

容应齐全。 

4.1.9 地下病害成果解释应结合探测区域的地质资料、地上和地下设施及周边工

程环境等调查资料，对比不同物探方法的结果进行综合解释。 

4.1.10 地下病害探测人员和车辆应配备必要的安全设备，工作前应进行安全作

业培训，探测中采取安全作业方式，现场工作人员应着安全作业服装，现场作业

车辆应安装醒目的交通导改、警示装置，可采用双闪行进的方式。 

4.2 技术准备 

 

4.2.1 地下病害探测技术准备包括资料搜集、现场踏勘、方法有效性试验、方案

策划等工作。 

4.2.2 搜集的资料宜包括下列内容： 

1 测区地形图、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测量基点和历史探测成果等资料； 

2 道路的建成年代、级别、维修和养护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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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下管线和建构筑物的建设年代、类型、材料、大小、分布、运行状况、

维修养护资料等； 

4 历史塌陷位置、时间、规模、成因、修补及其变形等数据； 

5 地下工程施工时间、类型、埋深、施工方法等资料。 

4.2.3 现场踏勘宜包括下列内容： 

1 调查测区道路分布、路面修补、明显的路面变形及管井现况等； 

2 调查测区内的干扰源类型和分布； 

3 核实地形图、地下管线和历史塌陷等资料； 

4 调查现场交通状况，分析对探测工作的影响。 

4.2.4 宜根据探测目的、场地环境开展方法有效性试验，确定合理的探测方法与

工作参数。 

4.2.5 应根据工作任务和要求，在资料搜集、分析和野外踏勘基础上编制工作方

案，内容宜包括编制依据、工作的重难点及对策、详细技术方案、设备和工具、

人员组织、进度计划、安全作业措施、成果内容和形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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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探地雷达法 

 

4.3.1 探地雷达法主要探测 5m 深度范围内的地下病害。 

4.3.2 采用探地雷达法探测地下病害时宜采用剖面法观测方式；如需求取地下介

质的电磁波传播速度时，可采用宽角法；当深部数据的信噪比较低，不能满足探

测需要时，可采用共深度点法。 

4.3.3 应用探地雷达法时除应满足本规范第 4.1.1 条的规定外，尚应满足下列规

定： 

1 被探测对象与周围介质应存在较大的电性差异，功率反射系数应不小于

0.01； 

2 测区内不应存在大范围金属构件或较强的电磁干扰。 

4.3.4 探地雷达仪器性能除满足本规范第 4.1.2 条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系统增益不小于 150dB； 

2 信噪比不小于 110dB，动态范围不小于 120dB； 

3 应具有实时显示、增益控制、信号叠加、实时滤波、点测和连续测量、位

置标记等功能； 

4 计时误差不应大于 1.0ns； 

5 最小采样间隔应达到 0.5ns，A/D 转换位数不小于 16bit； 

6 工作温度-20°C~40°C； 

7 宜具备多通道采集功能； 

8 宜具备测距功能。 

4.3.5 根据探测深度和精度、地下病害规模、环境干扰、探测方式等条件选择天

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面探测时宜选择频率为 80MHz~400MHz 的屏蔽天线，当多种频率的天

线均能满足探测深度要求时，宜选择频率相对较高的天线； 

2 不同探测深度下探地雷达天线可按表 4.3.5 选择； 

表 4.3.5探地雷达天线选择 

探测深度（m） 2.0-5.0 0.0-3.0 

天线主频（MHz） 80-200 200-400 

3 当电磁干扰不明显且探测深度较大时，可选择非屏蔽低频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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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探地雷达法的垂向分辨率宜取探地雷达电磁波波长的 1/4，电磁波在介质

中传播的波长宜按下式计算： 

rf

C


 1000                     （4.3.6） 

式中：C ——电磁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m/ns），可取 nsm /3.0 ； 

f ——天线主频（MHz）； 

r ——介质的相对介电常数。 

4.3.7 横向分辨率 x宜按下式计算： 

162

2


h
x                        （4.3.7） 

式中：——电磁波波长（m）； 

h——目标体埋深（m）。 

4.3.8 测线的布设除满足本规范第 4.1.5 条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测线宜沿车道行进方向布设； 

2 测线间距宜根据采用的天线主频确定，普查时宜取 2.0m~4.0m，详查时

宜取 1.0m~2.0m，当采用 200MHz~400MHz 天线时宜取小值； 

3 人行步道探测时宜按 1.0m~2.0m 间距布置测线； 

4 路口、管线密集区、历史塌陷区和明显变形区等重点区域及普查中确定的

重点异常区宜采用网格状布设，不具备网格状布设条件时，可布置加密测线。 

4.3.9 测试之前应选择测区内有代表性的位置进行有效性试验，确定合适的观测

系统和采集参数。 

4.3.10 现场采集参数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记录时窗宜根据最大探测深度和地层介质的电磁波传播速度综合确定，按

下式计算： 

v

d
KT max2

                  （4.3.10） 

式中：T——记录时窗（ns）； 

K——加权系数，宜取 1.3~1.5； 

maxd ——最大要求探测深度（m）； 

v——地层介质中的综合电磁波速度（m/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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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号的增益宜保持信号幅值不超出信号监视窗口的 3/4； 

3 采样率应不低于所采用天线主频的 20 倍； 

4 普查时道间距不宜大于 5.0cm，详查时道间距不宜大于 2.5cm； 

5 可采用叠加采集的方式提高信号的信噪比； 

4.3.11 计算地下介质的电磁波平均速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目标深度已知时，宜采用已知深度目标换算法，通过剖面中已知深度目

标的电磁波反射走时，计算地下介质的电磁波平均速度； 

2 当地下管线的双曲线反射弧特征明显时，宜采用迭代偏移法，根据反射弧

特征进行迭代偏移，计算其速度作为地下介质的电磁波平均速度； 

3 当采用分离天线探测时，宜采用宽角法，通过调整双天线间距获得不同层

位的反射波双程走时，计算地下介质的电磁波传播速度。 

 

4.3.12 现场数据采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如采用测量轮测距，测试前应对测量轮进行标定； 

2 数据采集过程中应根据干扰情况、图像效果及时调整采集参数； 

3 天线的移动速率应均匀并与仪器的扫描率相匹配，并应满足数据剖面的水

平分辨率； 

4 连续采集时， 80MHz~150MHz 天线移动速率不宜大于 10km/h ，

200MHz~400MHz 天线移动速率不宜大于 20km/h； 

5 点测时，应在天线静止时采样； 

6 使用分离式天线时，应选取合理的天线间距，以增强目标体的反射信号强

度； 

7 采用测量轮触发采集时，测量轮自动标记的距离不宜大于 5m； 

8 应及时记录信号异常的位置和相关信息，分析异常原因； 

9 及时记录各类干扰源及地面变形、积水等周边环境情况； 

10 发现疑似地下病害时，宜在相应位置做好标记，并采用多种天线重复观

测进行复核； 

11 局部测试区域不满足测试条件时，应记录其位置和范围，具备探测条件

后补充测试。 

12 现场数据采集记录可参照本规范附录 A 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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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3 探地雷达测线的定位测量除应满足本规范第 4.1.6 条的规定外，还可利用

测区内井盖、路灯和已知管线等资料对测线定位进行校核。 

4.3.14 现场采集数据质量检查和评价应满足下列规定： 

1 测试数据的信噪比应满足数据处理、解释的需要； 

2 重复观测的数据与原数据记录的一致性应良好； 

3 记录信息应完整，且与数据记录保持一致； 

4 数据信号削波部分不超过全剖面的5%； 

5 数据剖面上不应出现连续的坏道； 

6 数据剖面上应能分辨出路面基层的反射信号。 

 

4.3.15 根据数据质量及解释要求，可参考图 4.3.15 确定数据处理方法和步骤，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行零点校正，明确地面反射点的位置； 

2 非测量轮模式下采集的数据，应进行水平距离归一化处理； 

3 可根据数据处理的目的选取增益调整、频率滤波、反褶积、偏移归位、空

间滤波或数据平滑等处理方法； 

4 在数据处理各阶段均可选择频率滤波，消除某一频段的干扰波； 

5 当反射信号弱、数据信噪比低时不宜对数据记录进行反褶积、偏移归位处

理; 

6 可用反褶积压制多次反射波干扰，且反射子波宜是最小相位子波； 

7 可采用空间滤波的有效道叠加或道间差方法，提高异常信号的连续性、独

立性和可解释性； 

8 改变反射信号的振幅特征宜在其它方法处理完后进行； 

9 可采用平滑数据的点平均法消除信号中的高频干扰，参与计算的点数最大

值宜小于采样率与低通频率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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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15 探地雷达数据处理流程 

4.3.16 探地雷达的资料解释流程可参考图 4.3.16，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解释成果应当采用相关专业语言描述，用于成果解释的雷达图像应清晰、

信噪比高； 

2 根据现场记录和调查，剔除干扰异常； 

3 根据信号的能量、同相轴、相位和频率等特征提取探地雷达异常并进行解

释； 

4 宜结合地下管线类型和运行状况、路面裂缝、沉陷、修补或历史塌陷等调

查资料进行解释； 

5 雷达剖面图像上应标出目标反射波的位置或反射波组； 

6 宜结合相邻测线对比分析确定地下病害的位置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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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校正与检查 

异常目标的提取 

剔除干扰异常 确定病害异常信号 

病害属性分析与解释 

工程解释 

数据处理 

岩土及其他物探资料 

 

图 4.3.16 探地雷达探测地下病害解释流程 

 

4.3.17 城市探测环境下典型探地雷达干扰源主要包括地上建（构）筑物、地下

建（构）筑物和电磁干扰三类（图 4.3.17）。 

 
图 4.3.17 城市环境下探地雷达探测的典型干扰源 

 

4.3.18 探地雷达成果图表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图件宜包括探地雷达测线平面布置图、地下病害平面分布图、地下病害雷

达剖面图； 

2 地下病害特征表格应汇总说明地下病害的发育特征，包括编号、病害性质、

位置、坐标、埋深、规模、异常特征分析、地表变形情况、风险等级、处置建议

等； 

3 相关图件可以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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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高密度电法 

 

4.4.1 高密度电法主要探测 20m 深度范围内的空洞、土体疏松和土体富水等地

下病害。 

4.4.2 应用高密度电法时除应满足本规范第 4.1.1 条规定外，尚应满足如下规定： 

1 地下病害与相邻土体存在明显的电性差异； 

2 地下病害具有一定的规模，且埋深不大； 

3 地形起伏不大，接地条件良好； 

4 场地内无较强的游散电流、大地电流或其它电磁干扰。 

4.4.3 高密度电法仪器除应符合本规范的第 4.1.2 条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采用具有即时采集、显示电性剖面的专门仪器； 

2 仪器电压测量动态范围为±10μV～±10V，电流测量范围为 0.01mA～

2A； 

3 测电流的标准电阻的误差应小于 1%； 

4 仪器应有良好的绝缘、防潮和抗震性能，仪器内部电路与外壳间绝缘电阻

不小于 300MΩ； 

5 仪器的输入阻抗应大于 20MΩ； 

6 直流供电的最大功率不小于 300W； 

7 具有自动极化补偿功能； 

8 仪器应有良好的屏蔽性能，人体和仪器外壳接触时所产生的感应电位差不

得大于 0.02mV； 

9 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对 50Hz 的工频干扰抑制应大于 60dB； 

10 使用的多芯供电和测量电缆应具有良好的导电和绝缘性能，芯线电阻不

应大于 10Ω/km，芯间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20MΩ/km。 

4.4.4 应在探测前应开展有效性试验，宜包括下列工作内容： 

1 了解场地的地电条件、干扰背景等，确定最佳工作方法； 

2 确定采集装置及参数；  

3 试验最大供电极距及供电功率； 

4 测量工作区干扰电平；  

5 多次测量的一致性或多台仪器的一致性对比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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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地下病害探测中，宜考虑场地条件、干扰影响、探测目的等因素优先选用

温纳或斯伦贝尔装置。 

4.4.6 测线布置除满足本规范第 4.1.5 条的规定外，尚应满足下列规定： 

1 测线（或剖面）应顺路方向布设，并应尽可能避免或减小地形影响和其它

干扰因素的影响，布置在平坦的路面； 

2 通过局部异常地段的测线不应少于 2 条，每条测线上反映同一目的体的

异常点不应少于 3 个； 

3 当以平面等值线图形式反映地质体各向异性时，电极距和线距宜一致； 

4 测线的重叠长度应根据装置形式、电极排列数量、探测深度、探测精度等

确定； 

5 测线或剖面还应尽量与测区中的地质勘探线、典型地质剖面相结合。 

6 如电极沿垂直排列方向偏移时，移动距离不得超过道间距的 1/5，在沿测

线方向偏移时，移动距离不得超过道间距的 1/10。 

4.4.7 高密度电法的电极排列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探测深度、规模和预期探测精度设置最小电极距、排列长度和隔离

系数； 

2 最小电极距一般取 1.0m ~2.0m，电极应均匀布设； 

3 排列长度应大于要求探测深度的 3 倍； 

4 隔离系数的最大值应保证有效探测深度超过要求探测深度的 20%以上。 

4.4.8 电极接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尽量避开接地条件差的地方，保证供电电极接地电阻应小于 100kΩ，

供电电流应大于 50mA； 

2 测量电极接地电阻应小于仪器输入阻抗的 1%； 

3 在干燥的混凝土路面布置电极时，需打孔，并在电极周围泼洒盐水以减小

接地电阻；如难以直接打孔，可采用导电泡棉电极或电容耦合电极； 

4 如需增加电极和地层的接触面积，可在单点布设多根细电极并联而成的电

极，并确保电极打入相同深度且间隔相等； 

5 电极宜安置在规定的位置上，接地电阻过大时，可采取浇盐水、挖坑填土、

加深电极、采用电极组等方法。 

4.4.9 数据采集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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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个排列的观测数据坏点总数不应超过测量总数的 1%； 

2 及时记录排列的位置，测量排列的关键定位点，确保测线位置的准确性； 

3 当场地内地形坡度大于 15°时，应测量各电极点的坐标和高程； 

4 应记录排列中可能对数据造成影响的环境因素及地质、地形异常点的位

置。 

5 现场数据采集记录可参照本规范附录 B 的格式。 

4.4.10 数据质量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因地表及浅层湿度变化造成视电阻率规律性偏差，在评价质量时，允许将

该段剔除； 

2 因地电干扰等原因造成的无规律畸变，可将其剔除后再进行质量评价，但

剔除点数不应超过观测数据总数的 3%。 

4.4.11 资料处理与解释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数据预处理应进行数据平滑、异常点剔除和滤波； 

2 可结合相邻点数值修正个别无规律的突变点数据； 

3 地形校正时应进行测点在断面中的位置归正和装置系数校正； 

4 对电阻率断面图中呈八字形、捺形等虚假异常数据应剔除或不予解释； 

5 对于有钻孔资料的区段，应结合地层分布与电性分布特征进行深度解释的

校正。 

4.4.12 高密度电法成果图应满足下列规定： 

1 成果图应包括断面电阻率等值线图、彩色图或灰度图、地质异常解释图（推

断图）； 

2 同一场地的电阻率等值线图应设置合理、统一的色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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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多道瞬态面波法 

 

4.5.1 多道瞬态面波法主要探测 20m 深度范围内的空洞、土体疏松等地下病害。 

4.5.2 采用多道瞬态面波法时除满足本规范第 4.1.1 条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地表宜平坦，无临空面、陡立面，相邻检波器之间的高差应控制在 1/2道

间距长度范围内； 

2 测线不宜穿越暗河、地下通道和防空洞等地下构筑物； 

3 接收排列周围地形平坦，无临空面； 

4 测区内不应存在较强的震动干扰。 

4.5.3 采集仪除满足本规范第 4.1.2 条的规定外，尚应满足下列规定： 

1 仪器采集和放大器的通道数应满足不同面波模态采集的要求，一般不少于

12 通道； 

2 仪器放大器的通频带应满足采集面波频率范围的要求； 

3 仪器放大器各通道的幅度和相位应一致，各频率点的幅度差在 5%以内，

相位差不应大于所用采样时间间隔的一半； 

4 应具备滚动采集、多次叠加等功能。 

4.5.4 检波器的选择和安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垂向的速度型检波器； 

2 检波器的自然频率应满足采集最大面波周期（相当于探测深度）的需要，

宜选用自然频率 4Hz~20Hz 的检波器； 

3 同一排列检波器之间的自然频率差不应大于 0.1Hz，灵敏度和阻尼系数差

别不应大于 10%； 

4 检波器选择时，宜考虑交通振动干扰的影响； 

5 检波器应垂直插入地面，与地表耦合良好；当不具备地表安插检波器条件

时，可采用铁靴的方式。 

4.5.5 数据采集前应进行有效性实验，应包括以下工作内容： 

1 有效性性试验包括仪器通道一致性试验和检波器一致性试验，应分析输出

的频响与幅度曲线等是否满足仪器通道和检波器一致性要求； 

2 检波器宜优先选用自然频率较低的检波器，自然频率可参考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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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RV
f

H
                         （4.5.5） 

式中：f0——检波器的自然频率（Hz）； 

H——需探测的最大深度（m）； 

VR——探测深度范围内预计平均面波相速度最小值（m/s）； 

β——波长深度转换系数，一般取值为 0.5。 

3 通过展开排列获得的地震记录上基阶面波的优势段，确定偏移距、道间距、

采样间隔、记录长度等采集参数。 

4 震源类型可根据探测深度、地下介质组成、现场环境条件等试验确定，一

般可用大锤（不小于 18 磅）、落重（60kg）或具有自相关叠加技术的夯击震源。 

4.5.6 测线布设除满足本规范第 4.1.5 条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测线宜沿道路方向呈直线布设，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宜采用纵横网格布

设，以利于提高探测精度； 

2 测点间距应根据探测任务和场地条件确定，应满足横向分辨率的要求； 

3 在具有钻探资料的场地，测线或测网宜结合钻孔位置布设，以便于资料对

比分析。 

4.5.7 检波器排列布置应满足下列规定： 

1 道间距应根据最大探测深度、病害体的规模和工作效率确定，一般应小于

最小探测深度所需波长的 1/2，且不大于 2m； 

2 排列的长度根据最大有效探测深度确定，一般应大于预期面波最大波长的

一半； 

3 偏移距应根据探测深度试验确定，并能够分离基阶面波和高级面波，一般

不宜小于道间距，最小偏移距可与道间距相等。 

4 检波器的安置应尽量以直线形式排列，如沿垂直排列方向偏移时，移动距

离不得超过道间距的 1/5；检波器在沿测线方向偏移时，移动距离不得超过道间

距的 1/10； 

5 检波器应尽量避开传输电缆。 

4.5.8 接收排列的中心位置等效为多道瞬态面波的记录点，可采用仪器测量或参

照可靠地物对首道或末道检波器进行准确定位，计算面波探测的记录点位置。 

4.5.9 数据采集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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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观测方式宜采用单端激发方式，同一测线的观测排列方向应一致； 

2 采样间隔应根据采样记录长度确定，记录长度应满足最大源检距基阶面波

的采集需要； 

3 每次激震的震源能量应保持一致；当信噪比较低时，可采用重复激振方式

进行信号叠加，提高信噪比；为保证数据采集的效率，信号叠加的次数不宜过大； 

4 当发现有重要异常、畸变曲线时，应重复观测。 

5 现场数据记录可参照本规范附录 C 的格式。 

4.5.10 现场数据质量检查和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原始记录不应出现削波，不应有坏道； 

2 记录中噪声振幅不应大于基阶面波主同相轴振幅的 1/10； 

3 采集记录的长度应能满足最大源检距基阶面波的接收。 

4.5.11 数据处理和成果解释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数据处理时应剔除明显的畸变点、干扰点，对资料进行预处理后，准确区

分面波和体波，正确绘制频散曲线； 

2 应结合已知的钻探、其它物探等资料对曲线的“之”字形拐点和曲率变化

做出正确解释，计算面波相速度，绘制相速度-深度曲线；或根据需要进行速度

反演，绘制横波速度-深度曲线； 

3 深度转换应根据土层的泊松比，参照半波长法进行校正。 

4.5.12 成果图件宜包括： 

1 平面图、典型记录、频散曲线、速度-深度曲线等； 

2 面波速度剖面或反演得到的横波速度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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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地震反射法 

 

4.6.1 地震反射法主要配合探地雷达等其它方法对 20m 深度范围内的地下病害

进行复核。 

4.6.2 地震反射法应根据探测目的、场地条件等选择多次覆盖叠加或单次覆盖观

测系统进行探测。 

4.6.3 地震反射法的应用条件除满足本规范第 4.1.1 条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测区内不应存在较强的震动干扰； 

2 探测对象与周围介质存在明显的波阻抗差异，反射系数大于 0.01； 

3 探测对象的高度不宜小于有效波长的 1/4，宽度不宜小于地震波的第一菲

涅尔带半径。 

4.6.4 地震反射探测设备性能除满足本规范第 4.1.2 条的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A/D 转换位数不宜低于 24bit； 

2 最高采样频率不应低于 40KHz；  

3 检波器的频带宽度应满足 10Hz~1000Hz 的范围； 

4 检波器的动态范围不应低于 60dB。 

4.6.5 数据采集前应进行有效性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调查测区内不同时间段的干扰波和环境噪声类型、强度等，分析其对探测

影响； 

2 确定合适的观测系统和采集参数，采集参数包括激震能量、炮检距、道间

距、采样参数等； 

3 试验位置宜选择在测区内有已知地下目标体或有已知目标的区域。 

4.6.6 测线的布设除满足本规范第 4.1.5 条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测线应呈直线布置，当受场地条件限制时，可布置成非纵测线； 

2 测线布设应能控制地下病害范围和走向； 

3 重点区域宜布设加密测线，测线间距参考本规范第 4.3.6 条规定； 

4 测线宜与其它探测方法测线一致。 

4.6.7 数据采集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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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次激震的震源能量应保持一致； 

2 同一条测线探测时应使用相同型号和参数的检波器； 

3 当采用多次覆盖叠加观测系统时，最大炮间距应小于拟复核地下异常的埋

深；当采用单次覆盖观测系统时，偏移距应小于拟复核地下异常的埋深； 

4 采样频率应大于 40KHz，采样时间长度不得低于 20ms； 

5 现场数据记录可参照本规范附录 D 的格式。 

4.6.8 地震反射法数据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多次覆盖观测系统的叠前处理工作程序为道炮编辑、真振幅恢复（补偿）、

去噪、动校正及共中心点道集提取、剩余静校正和共中心点叠加等； 

2 单次覆盖观测系统预处理工作程序为道炮编辑、真振幅恢复（补偿）、去

噪、和动校正； 

3 叠后剖面或单次覆盖观测系统预处理后剖面宜进行一维滤波、小波变换、

二维滤波或维纳反滤波等数据处理，区分有效波与干扰波，提高信噪比。 

 

4.6.9 根据地震反射波的波形、振幅、频谱、相位等异常变化并结合环境调查信

息综合解释空洞、疏松等病害体。 

4.6.10 地震反射成果图表宜满足下列规定：  

1 图件宜包括地震反射平面布置图、地下病害平面分布图、地下病害地震反

射剖面图和地质成果剖面图； 

2 采用表格汇总说明地下病害的情况，包括编号、病害性质、位置坐标、埋

深、规模、异常特征分析、地表变形情况等； 

5 地下病害识别和验证 

 

5.0.1 地下病害的识别应根据不同方法的地球物理特征、周边环境资料，剔除假

异常，确定地下病害类型。 

5.0.2 采用探地雷达探测地下病害时，可参照表 5.0.2 的规定识别地下管线。 

表 5.0.2 地下管线的探地雷达图谱特征 

地下管线 介电性能 波组形态 振幅 相位与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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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管线 
电阻率较低；相对介

电常数一般取 1 

圆形管线表现为倒悬

双曲线，管线半径越

大或埋深越大时，反

射弧的曲率越大；似

方形断面管线表现为

有限平板状同相轴，

两侧各为向下开口的

半支抛物线；一般无

多次波 

强振幅，顶部

产生全反射，

反射波振幅

最强，两翼逐

渐减弱 

顶部反射波与入

射波同向，一般无

管线底部反射波 

非金属 

管线 

电阻率较高；干燥情

况下，相对介电常数

取 4～10，潮湿情况

下，相对介电常数取

10～20 

圆形管线表现为倒悬

双曲线，管线半径越

大或埋深越大，反射

弧的曲率越大；似方

形断面管线表现为有

限平板状同相轴，两

侧各为向下开口半支

抛物线；存在多次波 

振幅相对较

强，两翼逐渐

减弱，顶部产

生部分反射 

当管线介电常数

小于上层介质时，

管线顶部反射波

与入射波同向，反

之则反向；存在管

线底部反射波 

5.0.3 当采用探地雷达探测地下病害时，可根据探地雷达图像的波组形态、振幅

强度、相位和频谱结构等的变化，参照表 5.0.3 的规定识别地下病害。 

表 5.0.3 基于探地雷达波特征的地下病害的识别方法 

地下病害 介电性能 波组形态 振幅 相位与频率 

路面脱空 

电阻率极高，相

对介电常数一

般为 1，电磁波

速度为0.30m/ns 

脱空顶部一般形成连续的同

向性反射波组，多次波发育，

两侧绕射波发育明显 

振幅

强，雷

达波衰

减很慢 

顶部反射波与入射波

同向，底部反射波与

入射波反向； 

频率高于背景场 

空洞 

电阻率极高，相

对介电常数一

般为 1，电磁波

速度近似为
0.30m/ns 

近似球形空洞反射波组表现

为倒悬双曲线；近似方形空

洞反射波表现为正向连续平

板状双曲线，曲线顶部形态

与空洞洞顶形态相似；多次

波发育，两侧存在明显绕射

波 

振幅

强，雷

达波衰

减很慢 

顶部反射波与入射波

同向，底部反射波与

入射波反向；空洞的

频率高于背景场的频

率 

严重疏松 

电阻率高，相对

介电常数很小，

电磁波速度大

于周边介质 

顶部形成连续的同向性反射

波组，波组形态由顶部形态

决定，多次波发育明显，两

侧存在绕射波，严重疏松内

部波形结构很杂乱，波形同

相轴很不连续 

振幅

强，衰

减很慢 

顶部反射波与入射波

同向，底部反射波与

入射波反向；病害的

频率高于背景场的频

率 

中等疏松 

电阻率较高，相

对介电常数小，

电磁波速度大

于周边介质 

顶部形成较连续的同向性反

射波组，波组形态由顶部形

态决定，多次波发育，两侧

存在绕射波，中等疏松内部

波形结构杂乱，波形同相轴

不连续 

振幅较

强，衰

减慢 

顶部反射波与入射波

同向，底部反射波与

入射波反向；病害的

频率高于背景场的频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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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微疏松 

电阻率略高，相

对介电常数较

小，电磁波速度

略大于周边介

质的速度 

顶部形成连续的同向性反射

波组，波组形态由顶部形态

决定，多次波发育不明显，

轻微疏松内部波形结构较杂

乱，波形同相轴较不连续 

振幅较

强，衰

减较慢 

顶部反射波与入射波

同向，底部反射波与

入射波反向；病害的

频率高于背景场的频

率 

严重富水 

电阻率低，相对

介电常数大，一

般近似为 81，电

磁波速度很小 

顶部形成连续的同向性反射

波组，波组形态由顶部形态

决定，两侧绕射波和底部反

射波不明显，多次波不发育  

振幅

强，衰

减很快 

顶部反射波与入射波

反向，底部反射波与

入射波同向；病害的

频率低于背景场的频

率 

一般富水 

电阻率较低，相

对介电常数较

大，电磁波速度

小于周边介质

的速度 

顶部形成较连续的同向性反

射波组，波组形态由顶部形

态决定，两侧绕射波和底部

反射波不明显，多次波不发

育  

振幅较

强，衰

减很快 

顶部反射波与入射波

反向，底部反射波与

入射波同向；病害的

频率低于背景场的频

率 

 

5.0.4 采用高密度电法识别地下病害时应符合下列原则： 

1 根据电阻率的等值线分布特征识别地下病害； 

2 未充填的空洞及土体疏松病害表现为明显的高阻异常； 

3 充填水的空洞或土体富水病害表现为明显的低阻异常； 

4 在确定地下病害影响范围时应注意体积效应的影响。 

5.0.5 采用多道瞬态面波法识别地下病害时应符合下列原则： 

1 在时间域，土体疏松病害对应的面波记录波组杂乱，分布不规则；空洞对

应的面波记录上存在镜像波； 

2 在频率域，空洞或土体疏松病害对应的频散曲线存在“之”字形拐点；当

地下病害规模较大时，频散曲线揭示的探测深度较浅； 

3 在面波速度结构剖面或反演的横波速度结构剖面上，土体疏松和空洞病害

位置与周边正常土层相比存在明显的低速异常区。 

5.0.6 采用地震反射法识别地下病害时应符合下列原则：  

1 波组形态上，空洞边界存在明显绕射波，空洞内波形杂乱、同相轴不连续；

土体疏松病害两侧边界的绕射波不发育，但其内部波形较杂乱，同相轴土体疏松

程度不同连续性变化较大； 

2 土体疏松病害的频谱结构一般为低频特征； 

3 空洞病害的振幅减弱，能量衰减；土体疏松病害多表现为较强振幅特征。 

5.0.7 地下病害的验证应针对识别出的地下病害，查明地下病害的类型、严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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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土质条件等特征。 

5.0.8 地下病害的验证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具备条件时宜采用钻探的方法，钻探时宜进行现场标准贯入试验、动力触

探试验或取样与室内试验；根据试验的结果指标，按《北京地区建筑地基基础勘

察设计规范》DBJ 11-501-2009 的规定对土体密实程度进行判别； 

2 钻探孔宜布设在地下病害的中心部位，并结合场地条件，在地下病害区外

围布设对照钻孔； 

3 现场不具备钻探类实施条件时，可采用物探类方法对探测结果进行复核。 

5.0.9 地下病害验证的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识别的空洞、路面脱空、严重疏松和严重富水应全部验证； 

2 对识别的中等疏松，验证数量应不少于中等疏松总数的 10%，且不应少

于 2 处。 

5.0.10 应对验证钻孔进行回填处理，回填应符合《建筑工程地质勘探与取样技

术规程》JGJ／T87-201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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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下病害风险评价 

6.1 一般规定 

6.1.1 应评价地下病害可能对道路或管线运行造成的危害，进行风险分级，提出

风险处置对策。 

6.1.2 应根据探测成果，结合搜集和调查的相关资料，采用定性或定量方法进行

地下病害风险评价。 

6.1.3 风险评价选取的指标应具有全面性、代表性和易取性。 

 

6.2 风险评价方法 

6.2.1 风险评价包括风险发生可能性与风险后果评价，风险值按下式计算： 

R（P,C）＝P×C                   （6.2.1） 

式中：R——风险值； 

P——风险发生可能性； 

C——风险后果。 

6.2.2 风险发生可能性和风险后果评价宜采用指标体系法，根据指标重要性确定

权重系数。 

6.2.3 风险发生可能性评价宜采用二级指标体系，按下列公式计算： 

P= i
1i

WP
m

i


= ijij

m

WFW 


n

1j1i
i           （6.2.3-1） 




m

1i
iW =1                    （6.2.3-2） 

ij

n

j

W
1

=1                   （6.2.3-3） 

（i=1，2，······，m；j=1，2，······，n） 

式中：Pi——风险发生可能性一级指标分值； 

Fij——风险发生可能性二级指标分值； 

Wi——一级指标权重； 

Wij——二级指标权重； 

m——一级指标数量； 

n——二级指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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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风险后果评价宜采用一级指标体系，按下列公式计算： 





m

1i

i2 WCKC i                     （6.2.4-1） 




m

1i
iW =1（i=1，2，······，m）          （6.2.4-2） 

式中：Ci——风险后果评价指标分值； 

K2——风险后果评价附加系数。 

 

6.2.5 风险等级划分宜采用风险矩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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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城市道路地下病害风险评价 

 

6.3.1 城市道路地下病害风险发生可能性的评价指标和权重宜按表 6.3.1 取值，

按本规范第 6.2.3 条规定进行计算。 

表 6.3.1 城市道路地下病害风险发生可能性评价指标及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

（Pi） 

权重 

（W i） 

指标 

（Pij） 

权重 

（W ij） 
说  明 分值范围 

取值 

（Fij） 

基本 

因子 

P1 

0.6 
覆跨比 

P11 
1.00 

0＜r≤0.5 90~100 

K1F11 
0.5＜r≤1 70~90 

1＜r≤2 40~70 

r＞2 0~40 

环境 

因子 

P2 

0.4 

施工干扰 

P21 
0.25 

周边存在在建工程或周边管线多次

开挖 
80~100 

F21 

周边存在完工 3 年（含）内的地下

工程、周边管线开挖或道路历史修

复 

60~80 

周边存在完工 3 年以上的地下工

程、周边管线施工、道路历史修复 
30-60 

其它 0~30 

管线状况 

P22 

0.20 

存在废弃井或管井变形、积水情况；

周边管线分布较多 
50~100 

F22 
存在带水、带压管线 20~50 

无管线或存在非带水管线 0~20 

地表水作用 

P23 
0.15 

排水不畅，地表严重积水 70~100 

F23 排水条件一般，存在积水 40~70 

排水条件较好，无积水或积水较少 0~40 

周边岩土体

条件 

P24 

0.15 

松散~中密填土、砂土、卵砾石 60~100 

F24 密实填土、粉土 30~60 

粘性土 0~30 

道路现状 

P25 
0.15 

路面存在明显变形、沉陷等 70~100 

F25 路面存在明显裂缝、坑槽等 50-70 

路面龟裂、轻微变形 20~50 

道路荷载 

P26 

0.10 

机动车较频繁、重载车辆 70~100 

F26 自行车道或机动车较少的车道 50~70 

人行道 40~50 

注： 

1、覆跨比：地下病害上覆土层厚度与地下病害水平向跨度之比 r=h/l，其中 h—病害顶部埋深，l—病

害的最大跨度； 

2、2、对基本因子评价取值时，根据不同地下病害类型确定附加系数 K1：空洞（脱空）1，严重富水

0.9，严重疏松 0.8，一般富水 0.7、中等疏松 0.6，轻微疏松 0.3； 

3、“施工干扰”评价中 L 为施工边界与地下病害边界之间的最小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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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城市道路地下病害风险发生可能性宜根据评价结果按表 6.3.2 规定分为 5

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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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2 城市道路地下病害风险发生可能性分级表 

级别 风险值（P） 说  明 

A 0~30 近期不可能发生、远期发生可能性很小 

B 30~50 近期不可能发生，远期可能会发生 

C 50~70 近期发生的可能性较小，远期可能会发生 

D 70~90 近期发生可能性较大 

E 90~100 近期发生可能性极大 

6.3.3 城市道路地下病害风险后果的评价指标和权重宜按表 6.3.3 取值，按本规

范第 6.2.4 条规定进行计算。 

表 6.3.3 城市道路地下病害风险后果评价指标及权重 

评价指标 

（Ci） 

权重 

（W i） 
说  明 

分值 

范围 

取值 

（Fi） 

病害范围 

C1 
0.30 

S≥15㎡ 90~100 

F1 
10 ㎡≤S＜15 ㎡ 80~90 

3 ㎡≤S＜10 ㎡ 70-80 

＜3 ㎡ 60-70 

地下病害影响

范围内的管线 

C2 

0.25 

有压管线 70~100 

F2 
排水管线 50~70 

电力电信 20~50 

其他管线 ≤20 

道路位置 

C3 
0.20 

主路机动车道 80-100 

F3 

辅路 60-80 

自行车道 40-60 

人行步道 20-40 

绿化带 ≤20 

社会影响 

C4 
0.15 

周边 200m 范围内有重要场所，包括但不仅限于下

列情况：国家、市级标志性建筑；领事馆；国家党

政军重要办公场所；著名景点、商场等标志性场所。 

80-100 

F4 
周边 200m~500m 范围有重要场所，包括但不仅限

于下列情况：国家、市级标志性建筑；领事馆；国

家党政军重要办公场所；著名景点、商场等标志性

场所。 

60-80 

其它情况 30-60 

人员密度 

C5 
0.10 

具有以下情况之一： 

1、周边 100m 有大型商场、体育场、演出场所、大

型广场、学校等人员密集型场所； 

2、周边 50m 内有公交车站、地铁站等； 

3、所在道路车流、人流量大。 

80-100 

F5 
具有以下情况之一： 

1、周边 100m 有中小型商场（超市）、办公场所、

居民楼等人员较多的场所； 

2、地下病害所在道路车流量、人流量较大。 

60-80 

其它情况 30-60 

注：1、病害影响范围中，预计道路风险影响范围越大，后果越严重；道路位置中，道路级别越高，后果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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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周边管线中，若周边多种管线时，按照最高分判断； 

2、对地下病害进行风险后果评价取值时，根据地下病害类型确定附加系数 K2：空洞（脱空）1，严重

富水 0.95，严重疏松 0.9，一般富水 0.85、中等疏松 0.8，轻微疏松 0.7。 

 

6.3.4 城市道路地下病害风险后果宜根据评价结果按表 6.3.4 划分为 5 个等级。 

表 6.3.4 城市道路地下病害风险后果分级表 

级别 风险值（C） 说  明 

1 0~30 后果影响可忽略 

2 30~50 后果影响较小 

3 50~70 后果影响一般 

4 70~90 后果影响较严重 

5 90~100 后果影响很严重 

注：特殊政治事件发生期间及涉及其发生区域情况下，风险后果直接判定为 5 级。 

 

6.3.5 宜根据城市道路地下病害风险发生可能性及风险后果等级划分结果，通过

风险矩阵按表 6.3.5 规定将城市道路地下病害风险等级划分为 I（很低）、II（较

低）、III（中等）、IV（较高）、V（极高）5 个等级。 

表 6.3.5 城市道路地下病害风险等级划分表 

风险后果 

风险可能性 
1 2 3 4 5 

A I  I II II III 

B I II II III III 

C II III III IV IV 

D III IV IV V V 

E IV I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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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管线周边地下病害风险评价 

6.4.1 管线周边地下病害风险发生可能性的评价指标和权重宜按表 6.4.1 取值，

按本规范第 6.2.3 条规定进行计算。 

表 6.4.1 管线周边地下病害风险发生可能性评价指标和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 

（Pi） 

权重 

（W i） 

指标 

（Pij） 

权重 

（W ij） 
说  明 分值范围 

取 值

（Fij） 

地 下 病

害体 

P1 

0.40 

规模 

P11 
0.50 

S≥15㎡ 90-100 

K1F11 
10 ㎡≤S＜15 ㎡ 80-90 

3 ㎡≤S＜10 ㎡ 70-80 

＜3 ㎡ 60-70 

与管线的位

置关系 

P12 

0.50 

l＜1m，管线上、下 1m 范围内 90-100 

K1F12 

l＜1m，管线下方 1~5m 80~90 

1m＜l＜3m，管线下方 1~5m 60~80 

1m＜l＜3m，管线上、下 1m

范围内 
40-60 

l＜2m，管线下方 5m~10m 20-40 

其它情况 0-20 

管线 

自身 

P2 

0.35 

管线材质 

p21 
0.30 

混凝土 90 

F21 

砌体方沟、钢筋混凝土 80 

塑料、石棉水泥、陶罐 70 

铸铁 50 

钢 30 

输送介质 

p22 
0.20 

给排水、供暖水 90 

F22 

液化石油气 80 

燃气 70 

电力 50 

通信 30 

埋设方式 

p23 
0.20 

管线直埋 90 

F23 敷设在沟槽内 70 

设置在隧道内 50 

服役年限 

p24 
0.20 

n≥30 100 

F24 5≤n＜30 4×（n-5） 

n＜5 0 

管线内径 

p25 
0.10 

D≥800mm 100 

F25 100mm＜D＜800mm 30+D/10 

D≤100mm 30 

环境 

因素 

P3 

0.25 
施工干扰 

p31 
0.40 

周边存在在建工程或周边管线多次

开挖 
80~100 

F31 

周边存在完工 3 年（含）内的地下工

程、周边管线开挖或道路历史修复 
60~80 

周边存在完工 3 年以上的地下工程、

周边管线施工、道路历史修复 
30-60 

其它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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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岩土体

条件 

P32 

0.30 

松散~中密填土、砂土、卵砾石 60~100 

F32 密实填土、粉土 30~60 

粘性土 0~30 

道路现状 

P33 
0.15 

路面存在明显变形、沉陷等 70~100 

F33 路面存在明显裂缝、坑槽等 50-70 

路面龟裂、轻微变形 20~50 

道路荷载 

P34 

0.15 

机动车较频繁、重载车辆 70~100 

F34 自行车道或机动车较少的车道 50~70 

人行道 40~50 

注：1、对地下病害体指标评价取值时，根据不同地下病害类型确定附加系数 K1：空洞（脱空）1，严重富

水 0.9，严重疏松 0.8，一般富水 0.7、中等疏松 0.6，轻微疏松 0.3； 

2、“与管线的位置关系”评价中，l 为管线与最近的地下病害边界之间的水平距离，当该取值为 0 时，

不对该管线进行风险评价； 

3、施工干扰评价中，L 为施工边界与地下病害边界之间的最小距离。 

 

6.4.2 管线周边地下病害风险发生可能性宜根据评价结果按表 6.3.2 划分为 5 个

等级。 

6.4.3 管线周边地下病害风险后果的评价指标和权重宜按表 6.4.3 取值，按本规

范第 6.2.4 条规定进行计算。 

表 6.4.3 管线周边地下病害风险后果评价表 

指标 

（Ci） 

权重 

（W i） 
说  明 

分值 

范围 

取值 

（Fi） 

管线种

类 

C1 

0.30 

燃气（煤气、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工业气体（工业用气体、

液体燃料） 
90~100 

F1 
热力、工业气体（化工原料、排废排渣） 60~90 

电力、给水、排水 30~60 

电信 10~30 

周边管

线数量 

C2 

0.20 

周边 5m 内有 6 种以上管线 80~100 

F2 
周边 5m 内有 4~5 种管线 50~80 

周边 5m 内有 1~3 种管线 30-50 

无 0 

地下病

害体规

模 

C3 

0.15 

S≥15㎡ 90-100 

F3 
10≤S＜15 ㎡ 80-90 

3≤S＜10 ㎡ 70-80 

＜3 ㎡ 60-70 

人员密

度 

C4 

0.15 

 

具有以下情况之一： 

1、周边 100m 有大型商场、体育场、演出场所、大型广场、

学校等人员密集型场所； 

2、周边 50m 内有公交车站、地铁站等； 

3、所在道路车流、人流量大。 

80-100 

F4 

具有以下情况之一： 

1、周边 100m 有中小型商场（超市）、办公场所、居民楼等
6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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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较多的场所； 

2、地下病害所在道路车流量、人流量较大。 

其它情况 30-60 

财产密

度 

C5 

0.10 

 

周边 100m 有金融机构（含银行）、大型商场、企业总部、危

险化学品设施等财产密集或危险性极大的场所。 
80~100 

F5 

不属于上述情况，但周边 200m 有中小型商场（超市）、居民

楼、办公场所、危险性较高设施等财产密度较高的场所。 
60~80 

不属于上述两种情况，但周边 100m 有民房、危险性较低设

施等财产密度较少。 
30~60 

周边 100m 有较少的财产。 10~30 

处于偏远区域，周边 100m 内为草地、农田、荒山等财产密

度较低或极低的情况。 
0~10 

社会影

响 

C6 

0.10 

周边 200m 范围内有重要场所，包括但不仅限于下列情况：

国家、市级标志性建筑；领事馆；国家党政军重要办公场所；

著名景点、商场等标志性场所。 

80-100 

F6 
周边 200m~500m 范围有重要场所，包括但不仅限于下列情

况：国家、市级标志性建筑；领事馆；国家党政军重要办公

场所；著名景点、商场等标志性场所。 

60-80 

其它情况 30-60 

注：对地下病害进行风险后果评价取值时，根据地下病害类型确定附加系数 K2：空洞（脱空）1，严重富

水 0.95，严重疏松 0.9，一般富水 0.85、中等疏松 0.8，轻微疏松 0.7。 

 

6.4.4 管线周边地下病害风险后果宜根据评价结果按表 6.3.4 划分为 5 个等级。 

 

6.4.5 宜根据管线周边地下病害风险发生可能性及风险后果等级划分结果，通过

风险矩阵按表 6.3.5 规定将管线周边地下病害风险等级划分为 I（很低）、II（较

低）、III（中等）、IV（较高）、V（极高）5 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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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风险处置对策 

 

6.5.1 应根据风险评价结果，按表 6.5.1 的规定对不同风险等级的地下病害采取

相应的处置对策。 

表 6.5.1 不同风险等级相应的处置对策 
 

风险等级 处置对策 

I 

很低 

对地下病害区域进行巡视和探测，巡视频率不少于 1 次/3 月，探测频率不少于

1 次/半年 

如病害级别变化按相应级别采取措施 

II 

较低 

暂时不用工程处理； 

对地下病害区域进行巡视和定期探测，巡视频率不少于 1 次/月，探测频率不

少于 1 次/3 个月； 

如病害级别变化按相应级别采取措施 

III 

中等 

宜工程处理； 

处理前进行巡视，频率不少于 1 次/10 天； 

定期探测，频率不少于 1 次/月； 

如病害级别变化按相应级别采取措施 

处理后进行处理效果检测； 

IV 

较高 

尽快工程处理； 

处理前进行巡视，频率不少于 1 次/3 天，定期探测，频率不少于 1 次/周； 

处理后应进行处理效果检测； 

V 

极高 

立即工程处理 

处理前加强巡视； 

处理后应进行处理效果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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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探测成果及数据信息化 

7.1 一般规定 

 

7.1.1 探测成果报告编制应依据全部原始资料，包括搜集到的已知资料、各类物

探方法原始数据和工程地质测绘与调查，以及由试验取得数据资料，均应检查、

整理、分析、鉴定，确认无误后方能使用。 

7.1.2 探测成果应根据不同的探测方法，对探测出的地下病害进行有针对性的风

险评价。 

7.1.3 成果报告应经过校核和审查批准后才能交付使用，并应及时按照有关规定

进行归档。 

7.1.4 成果报告应形成相应的电子信息，为未来可能的信息化管理提供基础数

据。 

7.2 成果报告基本要求 

 

7.2.1 探测成果报告宜包括下列内容： 

成果报告内容应包括工程概况、场地的工程环境和地球物理条件、探测依据、

工作方法、仪器设备、探测成果、结论和建议、成果附表和附图等。 

1 工程概况 

应包括探测工程的位置、探测范围；探测目的和内容；项目实施情况（委托

情况、实施时间、完成的大致工作量）等。 

2 场区的工程环境和地球物理条件 

概括场区的地球物理条件，分析工程环境对不同探测方法的影响及实施中应

对的措施。 

3 探测依据 

探测工作所依据的规范、标准、任务书、合同或相关技术文件。 

4 工作方法 

工作流程、工作方法、工作方式及参数选择、测网布设、室内数据处理、解

释方法等。 

现场探测工作应包括：各种方法技术、测量等的工作布置；测网的选择、测

线方向、测点距的选择、仪器性能、观测方法等；采用每一种方法所解决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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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以及方法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室内工作应包括室内信号、数据处理、资料解释，并给出整理方法与内容，

评价资料整理工作的质量。 

5 仪器设备 

项目实施过程中投入的主要仪器设备、数量及性能指标。 

6 探测成果 

探测成果应包括不同探测方法的探测结果分析；根据分析结果汇总的地下病

害信息；根据已知资料、土体病害的信息、周边环境等因素对地下病害进行的风

险评价等。 

7 结论及建议 

论述探测工作的结论，应指出存在的问题；应提出进一步开展探测工作和验

证工作的建议，以及对土体病害的初步处置意见。 

8 成果附表和附图。 

7.2.2 成果图的绘制宜满足下列要求： 

1 应根据不同探测方法的特点，提供成果表达图件； 

2 成果图宜包括测线（点）布置图、成果数据剖面、地下病害位置分布图等；

成果数据剖面上应标明地下病害的位置、平面影响范围和深度影响范围； 

3 对管线地下病害探测，应提供地下病害周边的管线分布图，图中应明确管

线与地下病害的位置关系。 

7.2.3 成果表的编制宜满足下列要求： 

1 成果表宜包括工作量汇总表、地下病害信息汇总表、地下病害风险评价表

等；地下病害信息汇总表可参照本规范附录 E 的格式； 

2 地下病害信息宜包括：编号、位置、坐标、规模、埋深、地下病害类型、

风险评价等级等；对管线地下病害信息的统计，还应包括地下病害可能影响的管

线及种类。 

 

 



 

39 

7.3 地下病害信息化管理 

 

7.3.1 地下病害信息化管理主要为城市道路和地下管线维修、保养，病害治理，

以及道路和管线相关管理部门开展地下病害检测工作策划提供依据。 

7.3.2 地下病害信息化管理宜采用构建地下病害管理信息系统的方式，该系统应

功能实用、运行稳定、信息现势性好、技术先进。在功能特性、应用服务、开发

模式等方面应为地下病害信息管理与应用提供服务。 

7.3.3 地下病害信息管理系统应具备信息查询功能、信息动态更新机制、安全保

密措施、信息共享服务。 

7.3.4 地下病害信息应按《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 第4部分 政务信息资源分类》

GB/T 2106 3.4的规定建立科学合理的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并提供目录查询服务。 

7.3.5 地下病害信息目录查询应提供包括空间数据的基本标识信息、服务质量信

息、发布信息、应用信息、联系信息、访问地址信息等。 

7.3.6 地下病害信息数据分发服务应是实现信息共享服务的主要方式和过程。数

据分发服务应符合下列技术要求： 

1 应包括“分发”和“方位”服务； 

2 应提供标准化的数据； 

3 应建立加密、数字签名、访问控制、数据完整性等机制，确保数据和信息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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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语说明 

1 为便于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

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规范条文中指明应按其它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

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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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探地雷达野外测试记录单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仪器型号/编号：            天线主频（MHz）：              标记（m）：             

文件号 测线方向 测线位置描述 测线起点/终点 
测线长度 

（m） 
备注/异常情况 

      

      

      

      

      

      

      

      

      

      

      

      

      

      

      

      

      

操作：           记录：           日期：                 第    页/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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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高密度电法野外测试记录单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测线编号：                    工作方法：               仪器型号/编号：           

文件号 测试方向 电极数 
电极距

（m） 
隔离系数 备  注/异常情况 

      

      

      

      

      

      

      

      

现场草图  

说  明  

测试：       记录：       日期：                                第   页/共   页 

 



 

43 

附录 C 多道瞬态面波法野外测试记录单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设备型号/编号：                                    测试日期：                    

测线号 文件号 测试方向及测线位置描述 参数设置 备注 

   

道间距(m)：        

偏移距(m)：        

接收道数：        

采样间隔(ms)：      

采样长度(ms)：      

 

   

道间距(m)：        

偏移距(m)：        

接收道数：        

采样间隔(ms)：      

采样长度(ms)：     

 

   

道间距(m)：        

偏移距(m)：        

接收道数：        

采样间隔(ms)：      

采样长度(ms)：     

 

   

道间距(m)：        

偏移距(m)：        

接收道数：        

采样间隔(ms)：      

采样长度(ms)：     

 

测试：             记录：                                   第    页/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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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地震反射法野外测试记录单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设备型号/编号：              检波器主频（Hz）：             测试日期：           

测线编号：                道间距（m）：            采样间隔（ms）：               

炮点编号 文件名 炮点位置 检波点起始桩号 备注 

     

     

     

     

     

     

     

     

     

     

     

     

     

     

     

     

     

     

     

     

     

     

     

     

测试：             记录：                                   第    页/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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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地下病害信息汇总表 

序号 
地下病害 

类型和程度 

道路名称/地

下病害位置 

地下病害中心坐标 地下病害规模 
风险

等级 
备注 

横坐标 纵坐标 
平面范围 

（m³m） 

影响深度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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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北京地区建筑地基基础勘察设计规范》DBJ 11-501 

2 《建筑工程地质勘探与取样技术规程》JGJ／T87 

3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 第 4 部分 政务信息资源分类》GB/T 2106 

 

 

 

 

 


